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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外字„2013‟4号 

 

 
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》已经学

校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科技大学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6 月 21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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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在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的危

害，保障外国留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维护正常的校园秩序，

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，依据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

及相关的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学校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原则、组织和职责 

（一）本预案是学校处理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的主要依据。 

  （二）本预案所称“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”主要是指危及外

国留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突发性意外事件，如外国留学生

自杀、外国留学生离校出走或失踪事件、外国留学生打架或群殴

事件、外国留学生重大失窃事件、外国留学生发生交通意外或其

他重大恶性事故、外国留学生宿舍发生火灾事件、外国留学生突

发性疾病、食物中毒或发生群体性流行疾病等事件。 

    （三）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，应当遵循“预防

为主、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反应及时、措施果断”的原则。 

    （四）学校成立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，由

校长任组长，分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任副组长，成员由国际交流

处、党委校长办公室、保卫处、学生处、教务处、宣传部、后勤

服务总公司、校医院、水电暖管理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组成，办



 

 — 3 — 

公室设在国际交流处。 

    （五）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

  1．了解和掌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的情况，控制局面，阻

止事态发展，并研究突发事件处理的具体策略。 

    2．组织和指挥各方面力量处理突发事件，并及时将重大恶

性突发事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。 

    3．密切配合医疗、防疫、公安等部门对事故进行处理。 

4．负责事件的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。 

5．总结事件教训，提出整改措施。 

（六）对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的知情报告是全校师生的责任

和义务，对重大的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、虚报

的，对获悉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发生而未及时到位进行处理的，

学校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（七）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研究

决定是否进行新闻发布。校宣传部负责接待相关媒体，按应急指

挥领导小组的要求，统一对外发布信息。 

  二、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

  （一）外国留学生自杀事件的处理 

  1．外国留学生发生自杀性事件，发现者或知情人员应立即

将情况报告国际交流处，并立即实施救治。 

    2．国际交流处获悉情况后，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组织

人员及时将伤员送至校医院或市区医院，同时将情况报告学校突

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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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．学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立即组织有

关职能部门展开调查，必要时应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情况不明案件

的侦查工作。 

    4．国际交流处应及时将情况通知公安机关、省外办、教育

厅和外国留学生所属国驻华使领馆及外国留学生家长，并做好家

长来校的接待和安抚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外国留学生离校出走或失踪事件的处理 

  1．外国留学生擅自离校后，知情人员应及时将情况报告国

际交流处。 

    2．国际交流处在获悉外国留学生擅自离校的情况后，应及

时进行调查了解；对去向不明的外国留学生应立即组织查找，及

时查明该外国留学生的去向。 

    3．在无法查明外国留学生去向的情况下，国际交流处应立

即将情况向学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汇报。 

    4．学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在获悉情况

后立即研究，根据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，通知外国留学生家长及

所属国驻华使领馆，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。 

    （三）外国留学生打架或群殴事件的处理 

    1．发生外国留学生打架或群殴事件，知情人员应立即报告

国际交流处及保卫处（校园电话：57110）。 

    2．国际交流处及学校保卫处在获悉情况后，应在第一时间

赶到现场，设法稳定局势，防止事态恶化；如有人员受伤，应立

即组织人员将伤员送至校医院或市区医院诊治，同时将情况报告



 

 — 5 — 

学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。 

    3．发生外国留学生伤亡的，国际交流处应及时将情况报告

公安机关、省外办、教育厅，同时通知外国留学生所属国驻华使

领馆及外国留学生家长，并做好家长来校的接待和安抚工作。 

    4．发生外国留学生打架或群殴事件，后果严重的，学校外

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应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并报告

上级有关部门。 

    5．国际交流处和相关学院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取

证工作，尽早向目击者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，及时查清突发事件

的原因和经过。 

    （四）外国留学生重大失窃事件的处理 

    1．外国留学生发生重大失窃事件，知情人员应在第一时间

向公安机关和学校保卫处报案，并通知国际交流处。 

    2．国际交流处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，协助公安机关和保卫

处，组织保护现场。 

    3．学校保卫处在接到外国留学生或老师的报案后，应立即

组织人员配合公安机关到达现场进行勘察，还应将情况及时向学

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汇报。 

    4．学校保卫处、国际交流处和相关学院应积极配合公安机

关做好现场勘察和事件的调查工作。 

  （五）外国留学生发生交通意外或其他重大恶性事故的处理 

    外国留学生发生交通事故，国际交流处在接到通知后应及时

向学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汇报，并积极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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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和交警部门，做好外国留学生的救治和事故处理工作。 

    （六）外国留学生宿舍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处理 

  1．外国留学生宿舍发生火灾事件，发现者或知情人员应立

即向“119”消防指挥中心报警，并报学校保卫处和国际交流处，

同时外国留学生宿舍管理值班人员、保卫处人员立即携带灭火器

赶赴火灾现场组织灭火。在公安消防队到场后，协助消防队灭火。 

  2．保卫处接到火警后，应详细问明起火部位、燃烧物质、

火势大小、有无被困人员，并根据火情及时向“119”消防指挥

中心报告。同时立即通知水电暖办公室、后勤服务总公司等联动

部门负责人带领人员，携带器材赶赴火场，并通知校医院做好准

备。 

  3．接到报警后，校医院医务人员立即赶到现场，展开医疗

救护活动。 

  4．国际交流处应及时将情况报告学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

应急指挥领导小组，指挥领导小组按照相关规定报告上级有关部

门。发生外国留学生伤亡的，国际交流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、省

外办、教育厅报告，并通知外国留学生所属国驻华使领馆及外国

留学生家长，做好家长来校的接待和安抚工作。 

   （七）外国留学生突发性疾病、食物中毒或发生群体性流行

疾病等突发事件的处理 

  1．外国留学生短时间内出现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类似食物

中毒症状时，知情者应立即向国际交流处和校医院报告。国际交

流处和校医务人员接报后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、协调事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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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，及时组织人员将伤员送至校医院或市区医院诊治。同时，

将情况报告学校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，指挥领

导小组按有关规定上报市卫生局或市疾病控制中心，配合有关医

院进行紧急处置。 

  2．对症状较轻微的食物中毒人员，校医院应就地组织力量

及时对发病人员进行应急对症救治，做好病案纪录并留存病人的

吐泻物。对中毒严重者，应及时转上级医院，并携带详细的病案

记录。校区应及时调配车辆，在最短时间内将发病人员送至医院

救治，必要时传呼110警务车或120救护车将患者紧急运送至医院

救治。 

三、预案管理与更新 

  学校将根据国家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、修改和实际

情况的变化以及应急预案的实施情况，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。 

    四、附则 

   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山东科技大学外国留学生突

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》（山科大外字„2007‟3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   附件：山东科技大学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

     成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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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 组 长：任廷琦 

  副组长：张士强 

成 员：李  平  高建广  邹积强  诸葛福民  曹茂永 

刘培进  林金钟  王艳华  李灿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6月24日印发 


